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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F_A1_E7_94_A8_E8_c27_32112.htm 开证行有审单的义务，

如果其不履行责任而导致进口商损失的，进口商可以向其主

张自己的权利，要求赔偿损失。 （作者单位：梁军，烟台对

外经济技术贸易公司；郑速民，中国银行烟台分行公司业务

部） 【案情】 国内A公司与外商签定了一笔进口钢材的合同

，货物价值为504万美元，合同规定以信用证方式结算。 A公

司依约对外开出信用证后，在信用证装期内，外商发来传真

称货物已如期装运。不久开证行即收到议付行转来的全套单

据，提单表明货物于某东欧港口装运，在西欧某港口转运至

国内港口。单据经审核无不符点，开证行对外承兑。 A公司

坐等一个多月，货物依然未到，深感蹊跷，遂向伦敦海事局

进行查询，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在所述的装船日未有属名船

只在装运港装运钢材。由此断定这是一起典型的以伪造单据

进行的信用证诈骗。但此时信用证项下单据已经开证行承兑

，且据议付行反馈回的信息，该行已买断票据，将融资款支

付给了受益人。开证行被迫在承兑到期日对外付款，A公司

损失惨重。 【分析】 此案例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在信用证项

下进口商的风险有多大？我们在研究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

一惯例UCP500时有一个体验，惯例更多保护的是受益人的利

益，而对开证申请人的权益却提及甚少，那么在实际业务中

开证申请人（一般是进口商）的利益究竟该怎样去保障呢？ 

一、进口商在信用证业务中所面临的风险 1．诈骗风险。 如

案例所述，由于信用证业务处理的是单据，有关各方只能基



于单据来完成信用证项下的操作，而开证行付款的唯一依据

是单据与信用证相符，只要单据相符，开证行就必须付款。

另外，根据UCP500第十五条之规定，银行对任何单据的形式

、完整性、准确性、真伪性概不负责，对（有关各方）的诚

信、行为或资信也概不负责。这就形成了银行的一种惯例，

即只管单据的表面审核，而对单据的真实与否不加注意，而

且审核单据的真实性及是否有欺诈行为超出了银行的专业知

识范围，银行对此也无能为力。尽管基于银行合理审单原则

，有些国家有判决银行未审出虚假单据而承担一定责任的判

例，但也只是一家之言，且争议颇大。 况且信用证项下的单

据一经承兑，开证行和议付行或收款人之间就从信用证关系

转变成票据关系，根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在到期日必须付款

，虽然有司法方面的救济可资利用，但各国法院对于已承兑

的信用证款项，尤其在涉及善意持票人、无害第三方利益时

，都有明确规定不得就此颁布法院止付令，这在某种程度上

给信用证尤其是远期信用证项下的诈骗滋生提供了土壤。 2

．货物质量风险。 进口商在信用证项下的货物质量风险，是

指出口商以次充好的风险。 从信用证单据买卖的特性看，进

口商只有在付款或承兑之后才能得到包括物权单据在内的全

套单据，才能凭以提取货物。而在提货之前，进口商是无法

获悉出口商所发运的货物质量是否能满足其需要，这就给进

口商造成很大被动。并且付款或承兑后，如果货物质量存在

缺陷，如上所述进口商依照法律进行保全也受到很大限制。

3．汇率风险。 无论是即期信用证还是远期信用证，从开证

到进口商实际对外支付货款总有一段时间间隔，如在即期信

用证项下自信用证开出之日起到发货，直至单据到达开证行



之间及银行合理审单时间，间隔较长，远期信用证更要加上

从承兑日到到期日这段时间，一旦需支付的货币汇率升值，

则进口商将支付多于预期的本币金额。“汇率猛于虎”，有

时这种汇率方面的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会让人瞠目结舌，这种

例子在实际业务中不胜枚举。 4．市场风险。 进口商品无论

是用作再加工的原料还是直接进入贸易流通领域，都会面临

一个进口货物的市场风险。一旦同类商品的国内价格降低，

则进口货物价格相对变高，其在市场上的流通就会受到影响

，形成积压。即使是用于再加工的进口商品，也会因为再成

品的成本高于市价而遇到销售困难。这些都会直接造成进口

商经济上的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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